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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攬」部分廣告費由黎智英公司墊支
涉煽外力向中央及香港施壓 包括煽向港警隊停售裝備

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

與《蘋果日報》三間相

關公司被控串謀勾結外

力危害國安案，昨日踏

入第四十八日審訊。控方證人、「12逃犯」之一的李

宇軒第五日作供，續就第三次眾籌「G攬」及全球登廣

告細節接受控方盤問。李確認是經本案認罪被告之一、

律師助理陳梓華安排黎智英助手Mark Simon借出戶口

於眾籌平台提取資金，有部分刊登廣告費用由黎智英及

其助手Mark Simon控制的加拿大公司墊支。這些廣告

涉及煽動外國政府向中央及香港施壓，包括煽動實施

「制裁」、暫停向香港警隊出售裝備等等。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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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案踏入第四十八日審訊。
資料圖片

◆黎智英私人助理Mark Si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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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宇軒續作李宇軒續作
供供。。 資料圖資料圖片

◆警方當日封鎖搜查壹傳媒大樓。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葛婷）外號「美國
隊長」的男子容偉
業，去年10月 1日在
銅鑼灣崇光百貨外舉
白花，又向截查的警
員粗言穢語，吸引途
人聚集。警員五度要
求他出示身份證，但
他拒絕遵從，警員遂
以涉嫌阻礙執法人員
將其拘捕及起訴。案
件昨日在東區裁判法
院再提訊，被告承認一項「阻撓在正當執行職務的警務
人員」罪，被判即時入獄10天。
主任裁判官徐綺薇判刑時表示，案發當日為國慶日，

不論被告當時在場真正目的為何，以及其理解能力是否
不足，都應該在警員勸喻後即時離開。其間，警員共5
次要求他出示身份證，皆被拒絕及遭粗言喝罵，吸引途
人叫囂和拍攝。
徐官認為，銅鑼灣人流密集，被告在人多擠逼的鬧市
生事，或增加社會秩序的風險，故判處罰款或社會服務
令不足以反映嚴重性，終判其即時監禁。
案情指，現年40歲、報稱洗碗員的被告，於去年10月
1日下午約5時07分被巡邏警員發現身穿印有「香港」字
樣黑色T恤、戴黑色帽、黑色口罩及穿黑褲黑鞋，在崇
光百貨正門外舉起兩束白花徘徊。警員擔心其行為對公
眾造成阻礙及影響公共秩序，於是上前表明身份及截
查。不過被告拒絕合作並堅持其作為，將花束放地上及
以粗言穢語喝罵警員。
被告經警告後拾起花束，但拒絕出示身份證，繼續以

粗言喝罵警員，吸引三十名途人聚集，其間有人叫囂及
拍攝，被告此時再度舉起花束。警員要求被告停止及指
其行為可能構成煽動，並再次要求出示身份證。但被告
仍然拒絕，大叫「你講乜×嘢呀，煽動，×街」。如是
者，警員五度要求被告出示身份證都被拒絕，遂將被告
按在地上拘捕。被告在警誡下向警員道歉「對唔住，我
玩下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僖）南華體育會前日深夜發出網絡安全
事件通告指，電腦伺服器於周日（17日）遭受未經授權的第三方
入侵。私隱專員公署昨日表示，前日（18日）收到該會的通報，
事件可能涉及約7萬人受影響。公署已建議南華體育會盡快通知受
影響人士，並已根據既定程序就事件展開調查。
南華體育會表示，事後已馬上關閉受影響的電腦設備，未發現

有會員個人資料洩露，並已報警處理。
公署發言人則表示，考慮到事故可
能涉及個人資料外洩，包括姓名、香
港身份證號碼、護照號碼、地址、
電郵地址、電話號碼、出生日期及
相片，呼籲受影響人士提高警惕，
慎防個人資料被盜用，並應採取以
下措施，保障個人資料私隱：考慮
更改網上賬戶密碼，並啟用多重認證
功能（如有的話）；對網絡釣魚及其
他詐騙行為提高警覺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青山公路
元朗段有工人維修高空電纜期間，意外令一
條40萬伏特的高壓電纜鬆脫墜下，當場擊中
一輛行駛中的小巴及壓斷兩支燈柱，幸墜下
電纜無帶電，未造成傷亡。由於另一條架空
電纜被波及受損，致附近68個客戶的電力供
應一度中斷。中電事發後立即派員進行搶
修，並與警方調查意外原因。

68客戶供電一度中斷
現場為青山公路元朗段往博愛醫院方向單
程行車天橋，鄰近凹頭入錦田迴旋處。昨日
中午12時29分，中電承辦商在上址為40萬
伏特供電系統進行架空電纜更換工作，其間
一條約300米長、約5厘米粗，未帶電的電
纜突然鬆脫墜下，當場擊中一輛沿青山公路
潭尾段往元朗市中心方向行駛的專線小巴車
頂。其間，小巴未能即時剎停，拉扯電纜行
駛，結果令電纜掃斷橋下兩支燈柱，小巴車
頂的約3呎乘1呎路線燈箱亦告毀爛。
據網上流傳和車CAM片段所見，燈柱折
斷塌下時，剛有一輛新界的士及一輛客貨車
駛經，幸兩車及時扭軚和加速閃避，未被電

纜及燈柱打中，逃過一劫。
意外發生後，墜下的電纜橫跨行車天橋，
折斷塌下的兩支燈柱橫亘凹頭交匯處對開行
車線，燈柱組件散落一地。警方其後封鎖現
場路面將損毀的燈柱抬上草坪，中電職員則
將未有完全斷裂的電纜重新拉高，另有工程
人員爬上分別在公路及附近一個電塔頂層檢
查及維修。
現場所見，電塔有配件在空中垂下，未知

是否本身用作拉緊肇事高壓電纜的配件。
中電發言人事後回應表示，是次意外導致

附近一條1萬1千伏特架空電纜受損，附近
68個客戶的電力供應一度中斷，經搶修後，
其中47個客戶於同日下午1時09分恢復供
電，餘下21個客戶則在下午約2時復電。
中電就事故對客戶及公眾造成不便深表歉

意，工程人員正調查事故原因及採取適當跟
進行動，並已就事件通知相關政府部門。

▲中電職員在場搶修。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 攝

◀ 燈柱打橫跌落行車線阻路。 網上圖片

天降高壓電纜扑中綠Van 拉扯掃斷兩燈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有販毒集
團試圖渾水摸魚，將毒品偽裝成建築用河沙
偷運來港，以減低被查獲風險。海關上周一
（11日）在香港國際機場為一個由瑞士到
港，報稱是河沙的郵包清關時，揭發內有兩

袋共重20公斤，市值940萬元的氯胺酮（K
仔），遂不動聲色部署監控派遞行動，於前
日在西灣河拘捕兩名內地男子。這是海關近
20年來破獲的最大宗空運郵包藏氯胺酮案。
被捕兩人，分是報稱汽車銷售員的收貨男

子（28歲），以及配合前者販毒的29歲男
子。兩人均持旅行簽註證件抵港不久，報稱
是幫朋友收件，未收取任何報酬。
他們已被暫控一項販運危險藥物罪，今日

（20日）押解東區裁判法院提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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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華體育會電腦遭入侵 料洩7萬人私隱

◆南華體育會 Fb圖片

◆「美國隊長」容偉業。
資料圖片

海關揭空郵「建築用河沙」藏值940萬K仔

李宇軒於前日的供詞曾提到，2020年2月才得
悉眾籌收款人實際上是Mark Simon。控方昨

日在庭上向李宇軒展示從他電腦中檢取、在相關時
間段的電郵紀錄作盤問，指陳梓華於2019年9月已
在電郵中列出收款人資料就是Mark Simon。李宇
軒稱，當時他只認為能找到戶口收款就可以了，故
沒有留意及深究誰是戶口持有人。

電郵揭陳梓華提供收款人資料
李宇軒稱，由於「GoFundMe」眾籌平台的賬戶

是用他的電郵開立，所以他在2019年9月17日的電
郵中表示授權陳梓華安排的「有錢人」成為資金提
款人，又稱自己是在2019年 9月美國參議員Rick

Scott訪港時，經陳梓華介紹認識Mark Simon，惟
當時他未將兩件事聯想到一起。
控方在庭上展示「G攬」的收支表，顯示眾籌收

入180萬美元（約1,400萬港元），全球登廣告支出
約633萬港元，其中350萬元由陳梓華墊支，餘款
由李宇軒墊支。其中，在西班牙《世界報》刊登廣
告的費用1.85萬歐羅（約15.8萬港元），李宇軒確
認是由LAIS Hotel Properties Limited墊支。根據控
方開案陳詞指，上述公司是由黎智英及其助手
Mark Simon控制的加拿大公司。

李宇軒曾墊支147萬元在日登廣告
李宇軒庭上又稱，2019年8月，他曾支付由現已解

散的「香港眾志」常委周庭聯絡《日本經濟新聞》刊
登廣告的約147萬港元廣告費，並以電郵方式向《日
本經濟新聞》稱因事件敏感，希望匿名處理。
李宇軒亦確認有向《倫敦旗幟晚報》、《City

AM》 、《泰晤士報》、《衛報》、《The
Week》、《Time》及《Economist UK》，瑞典
《每日新聞報》及《每日工業報》，德國《法蘭克
福匯報》、法國《世界報》、加拿大《環球郵
報》、澳洲《澳洲人報》、芬蘭《赫爾辛基日
報》、韓國《京鄉新聞》及台灣《自由時報》刊登
廣告，均與「G攬」計劃相關。
控方在庭上展示「G攬」在加拿大《環球郵報》

刊登的廣告，內容希望加拿大人請求加拿大政府向

中央及香港施壓，包括實施制裁及武器禁運；在美
國《紐約時報》的廣告，則呼籲聯絡參議院及眾議
院議員支持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以及限
制向香港警隊出售人群管制或防暴裝備。
控方問是否所有「G攬」計劃相關廣告都是類似
內容，李宇軒稱有關廣告是由「G攬」計劃的其他
成員設計，他無參與，故不肯定內容是否一樣，但
從主題而言，唯一共識是同支持當時香港「自由民
主」有關。
控方其後展示「重光團隊」網站的截圖，詳列眾

籌行動的開支。李宇軒稱，該列表列出「G攬」計
劃的開支，目的是公開交代為何他們在2020年5月
需要再辦一次名為「重光計劃」的眾籌行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已故華懋集
團主席龔如心的弟妹龔仁心等4人，於2019
年中因華懋慈善基金風波而被華懋終止僱傭
合約，華懋旗下公司入稟要求4人遷出薄扶
林華亭閣住宅單位，並交還車位及償還租
金。雙方早前已呈交書面結案陳詞，昨日在
高等法院進行口頭補充。龔仁心重申，入住
涉案單位屬姐姐對弟妹的承諾和願望，華懋
一方則稱龔如心只承諾妥善安排被告生活，
而空泛承諾在法律上難以成立。法官陳美蘭
表示，將於半年內頒下判決。
原告為華懋代理有限公司（CHINACHEM
AGENCIES LIMITED），由大律師周卓輝
代表，4名被告為龔如心胞弟龔仁心及其妻劉
元春、胞妹龔中心和龔因心。原告在入稟狀
指，龔因心、龔仁心與劉元春夫婦及龔中心
受僱時，授權分別租住華亭閣10樓、16樓及
19樓某住宅連車位，華懋向4人分別追討每
月約6萬元月租，直至清空物業為止。應訊的

龔家4人無律師代表，均親自行事。

指譚維冠不知龔如心的「家庭安排」
龔仁心昨日庭上指，原告方舉證不清晰，
只選取近年來所發生的事，無視1980年至
2008年他在姐姐安排下居於華懋物業的事
實，即姐姐龔如心一輩子的願望，由大學閣
重建到搬入華亭閣，一直都是延續姐姐的承
諾和安排。
被告方在書面陳詞中強調，華懋集團時任
高級顧問譚維冠供稱沒有聽到龔如心對安排
他們弟妹居住存任何期限，又重申譚維冠作
為員工並不知曉龔如心的「家庭安排」。同
時，被告從未改變對姐姐承諾的信賴和依
賴，因此構成龔如心「不可撤銷」、「不容
反悔」的承諾。
原告方庭上回應，被告是在2012年才搬入
涉案物業，故早年情況並無關係，而被告稱
共同假設和承諾是龔如心以個人名義提供住

所直到他們不居住為止，原告指案情是龔如
心沒有如此承諾，只承諾妥善安排被告生
活，但是空泛承諾在法律上難以成立。
此外，譚維冠在接受龔仁心盤問時，並不
同意家庭安排不需透露，若龔如心確實有相
關想法，應通知譚維冠等人作出安排。

龔仁心：入住是姐姐對弟妹的承諾和願望

◆龔仁心（圖左）和龔中心（圖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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